
2025年10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 王怀实 版式 高丽洁 校对 孙丹06 看点

一、被告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

权的侵害

孙某未取得原告同意，又没有法律规定的合

理使用情形，擅自使用原告微信头像肖像照片通

过AI软件生成带有丑化性质的被诉侵权图片，并

发布在微信群内。

侵权图片与原告微信头像肖像照片虽属于

不同风格，前者为动漫风格，后者为写真风格，但

是二者所呈现的自然人外部形象在脸型、蹲姿、

手势、造型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的对应关系，涉案

微信群内成员能够通过上述人物体貌及群聊的

前后语境识别出被诉侵权图片的人物外部形象

所对应的主体为原告，因此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

侵害。

原告通过微信头像展示的个人肖像照片是

其网络虚拟身份的标识。被告使用涉案 AI 软

件将原告穿着得体的微信头像肖像照片生成为

衣着暴露的图片，发至人数较多的群内，并引发

了讨论。女性胸部系伦理和公众认知的敏感部

位，被告对原告肖像照片胸部的暴露处理属于

对原告的侮辱，客观上导致了他人对原告的低

俗化评价。

涉案 AI 软件是一种 AI 工具，被告是该工具

的使用者，被诉侵权图片是由被告自主决定生

成，并在涉案微信群中发布。被告明知在人数众

多的微信群中发布被诉侵权图片，会导致原告社

会评价降低，经原告劝阻，仍有意为之，其侵权故

意明显。

因此，被告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

侵害。

二、被告的私信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

誉权的侵害，但构成一般人格权侵害

孙某的私信行为仅发生在原告与被告双方

之间，不涉及在一定范围内的公众通过该外在形

象识别原告的问题，不存在致使原告社会评价降

低的可能性，因此被告的私信行为不构成名誉权

侵权。

此外，仅以被告私信原告的被诉侵权图片来

看，不足以通过图片本身直接识别出图片中人物

为原告，私信行为系通过点对点发送、图像来源等

因素才能确认系针对原告。

因此，被告的私信行为侵害的并非原告肖像

的法益。

然而，孙某使用原告微信头像肖像照片生成

动漫形象并私信发送原告，如前所述，该行为不构

成肖像权、名誉权侵权，故对原告可以考虑适用一

般人格权进行保护。

在私信行为中，被告将原告微信头像肖像照

片生成人物腿部为木头状，甚至存在三只手臂的

图片，图片中的人物体型明显不符合人类基本身

体结构；此外，上述图片亦将人物的胸部进行了暴

露展示。被告将上述图片私信原告，势必会造成

原告心理屈辱，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虽不构成

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原告一般人格权

的侵害。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

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现已生效。

AI恶搞图片引发的人格权之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修图、换脸、深度伪造等工具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商业应用，从美颜自拍到虚拟偶像、从影视特效到广告

营销，其便捷性与创造力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然而，技术的“双刃剑”属性在AI时代愈发凸显：当未经权利人授权的肖像被AI算法重

塑、当虚假的影像通过技术手段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法律边界便成为亟须厘清的焦点。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程某诉孙某网络侵权

责任纠纷一案，为此类新型侵权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清晰指引。该案在肖像权保护边界界定、名誉权侵权判定细化以及一般人格权规范适用等关键

问题上，均展现出重要的司法示范价值。

筑牢AI时代人格权保护屏障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庭长 朱阁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利用AI软件

恶搞、丑化自然人肖像的侵权行为日益增多。程某

诉孙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的审理，为此类新型

侵权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清晰指引。本案在肖像权保

护边界界定、名誉权侵权判定细化以及一般人格权

规范适用等关键问题上，均展现出重要的司法示范

价值，对筑牢AI时代人格权保护屏障具有较大意义。

一、肖像权保护：妥当把握AI生成图片“可识别

性”判断标准，筑牢肖像权保护根基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其

核心在于“可识别性”，即通过特定载体反映的外部

形象能够指向具体自然人。在AI技术广泛应用的背

景下，AI生成图像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形、加工，

如何判定此类图像的“可识别性”，成为司法实践中

的难点问题。本案中，法院结合微信群聊这一特定

场景中群成员对原告形象的认知基础，最终认定群

内成员能够明确识别出AI生成图像所对应的主体为

原告，精准把握了“可识别性”的本质内涵。

二、名誉权保护：认定涉案AI恶搞行为属于侮辱

行为，强化对人格尊严的司法救济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本案中，法

院立足社会公序良俗与公众认知共识，明确“女性胸

部系伦理和公众认知的敏感部位”，被告故意对原告

形象的胸部进行暴露化处理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女

性人格尊严的不尊重，属于典型的侮辱行为，侵犯了

原告的名誉权。这一认定不仅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底

线，更体现了司法对女性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彰显

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三、一般人格权保护：补充保护具体人格权未涵

盖的人格利益，实现人格权益全面保护

一般人格权作为人格权体系中的“兜底性权

利”，其核心在于保护那些未被具体人格权涵盖，但

同样属于自然人基本人格尊严范畴的权益。本案

中，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适用作出了精准示范。一

方面，对于被告群发侵权图片的行为，因已满足肖像

权、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法院直接适用具体人格

权条款进行规制，避免了一般人格权的不当适用；另

一方面，对于被告私信原告侵权图片的行为，该行为

因系“点对点发送”，未进入公共领域，不存在导致原

告社会评价降低的可能，不符合肖像权、名誉权的侵

权构成要件。但与此同时，法院注意到私信中的图

像存在“人物明显畸形”的特征，该图像给原告带来

了严重的“心理屈辱”，直接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

而此种人格利益损害无法通过具体人格权条款得到

救济。故适用一般人格权条款，认定被告的私信行

为构成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填补了具体人格

权保护的空白，实现了对原告人格权益的全面保护。

裁判解析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魔改照片引发侵权之诉
原告程某与被告孙某同为某摄影交流微信群

成员。一日，有群成员在涉案微信群中分享拍摄

的照片及利用拍摄的照片进行 AI 创作的图片，

原、被告及部分群友均参与讨论。

其间，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使用 AI 软件将

原告用作微信头像的肖像照片生成衣着暴露

的动漫风格图片，并发送至该摄影交流微信群

内（以下简称群发行为），后原告多次制止，被

告仍继续使用涉案 AI 软件将原告的上述微信

头像肖像照片另外生成衣着暴露且身体畸形

的动漫风格图片并微信私信原告（以下简称私

信行为）。

原告认为，孙某群发和私信的上述被诉侵权

图片，能够识别出为原告本人形象，且图片带有严

重的性暗示和丑化性质，使得原告的社会评价降

低，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及一般人格权的侵

害。原告据此起诉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

神损失和经济损失。

AI生成与“我”无关？
被原告诉至法院，孙某感觉自己很冤。

在孙某看来，其在涉案微信群中发布的被诉

侵权图片与原告微信头像肖像照片存在明显差

异，从一般公众角度无法分辨被告所发布的被诉

侵权图片具体为何人，无法指向原告，即不具有指

向性和可识别性；其次，该被诉侵权图片为AI自

动生成，被告生成图片时并未下达任何指令故意

丑化人物形象；再次，在被告发布被诉侵权图片

后，被告并未在群内发表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词汇，

亦未引发其他成员针对原告形象的不当讨论，群

内成员也未将该被诉侵权图片视为原告形象进行

讨论，其行为未恶意丑化或诽谤原告，不足以影响

原告的社会评价，亦未骚扰其日常生活。

另外被告辩称，被诉侵权图片系其将微信头

像肖像照片放入涉案AI软件后，生成架构图，在

架构图的基础上由该软件自动生成，在生成过程

中不需要本人操作，其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原

告将身体畸形放大与色情相挂钩完全是受其个人

风俗观念影响，并非是法律上的定性。

AI不是“恶搞”的借口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要从“群发行为”和“私信行为”两方面来区分判定。


